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70號

上  訴  人  曾冠能                     

            蔡旻諺                     

上 列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蘇清水律師  

            蘇國欽律師  

            朱冠宣律師  

上  訴  人  邱莀喆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00號，起

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84、9443、956

1、13209、13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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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

一審就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均依想像競

合犯之例，各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蔡旻諺、曾冠能共同犯意圖

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

共2罪刑之判決（均相競合犯毀損一般器物罪，依序各處有

期徒刑10月、10月；9月、9月），事實欄一、㈢部分，論處

蔡旻諺、曾冠能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

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刑之判決（分別處有期徒刑1

年、11月，並與上開㈠㈡部分所處宣告刑，合併各定其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4月、1年2月），駁回蔡旻諺、曾冠能在第二

審之上訴（此部分之原審判決，下稱甲判決）；另亦維持第

一審就上訴人邱莀喆關於事實欄一、㈢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

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所

處有期徒刑8月部分之判決（邱莀喆關於事實欄一、㈠㈡部

分之罪刑，因不得上訴第三審，業經原審裁定駁回確定），

駁回邱莀喆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此部

分之原審判決，下稱乙判決）。已分別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

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蔡旻諺、曾冠能有上開事實

欄一、㈠㈡㈢所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邱莀喆之事實

欄一、㈢部分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甲、乙

判決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

察，均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曾冠能部分：曾冠能雖與車商吳杰鍠聯絡購車事宜，然無從

據此即可證明其係居於統籌或指揮之地位，且曾冠能於本案

整起事件，僅係受蔡旻諺之指揮監督、奉其指示行事而已。

原審徒以證人羅凱民、吳杰鍠、翁敬翔等人之證述，乃認曾

冠能既向車商訂購車輛，並要求翁敬翔於每個行事地點錄影

並予回報等情，係居於指揮監督之首謀身分。然觀諸上開證

人之證述，或其本身並未參與，或已指出該過程均由蔡旻諺

謀劃及指導，原審認曾冠能為本件首謀，顯與證人證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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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況依蔡旻諺於第一審自陳，其於每個案發地方結束後，

翁敬翔都上傳影片給曾冠能，曾冠能並再將影片轉傳給蔡旻

諺等語，由此足證曾冠能雖有要求翁敬翔錄影等情，然均係

奉蔡旻諺授意及指示。是曾冠能自非本件犯罪之首謀，甲判

決認曾冠能為本件首謀，其認事用法自有違誤。

　㈡蔡旻諺部分：蔡旻諺僅係應同案被告翁敬翔等人之要求，以

自身管道代為居間介紹購買權利車及後續報廢事宜，縱因翁

敬翔等人無法支付蔡旻諺代墊予車商吳杰鍠之購車款項，亦

僅屬與其等間之民事債務糾紛，尚不可逕認蔡旻諺為首謀，

而甲判決何以據此推定蔡旻諺為本件犯罪之首謀，並未於理

由說明；且依曾冠能於偵查中之證言，可知翁敬翔每次犯案

結束後為防免情況失控需要報警始回報曾冠能，而將拍攝之

影片轉發予蔡旻諺之原因，僅係因蔡旻諺好奇欲觀看其過

程，並非如甲判決所認，蔡旻諺係為掌握犯案之過程及狀

況，始要求翁敬翔打電話回報並傳送影片。原審未予詳查，

亦未說明何以不採納與被害人鄧紹威有過節之翁敬翔所指曾

冠能始為本件犯罪首謀之證詞，逕予認定蔡旻諺為本件首

謀，自有悖於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判決適用法則不當、

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誤。

  ㈢邱莀喆：乙判決就上開事實欄一、㈢部分之量刑，未考量其

與被害人已有達成和解，並獲得原諒者，致其量刑過重。且

以未與全部被害人達成和解，作為不予宣告緩刑之依據，顯

然已逾越法律之規定。又邱莀喆育有未滿2歲之幼兒，而配

偶現懷有身孕即將生產，亦無工作收入、邱莀喆之母親及岳

母均為身心障礙人士，全賴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之邱莀喆，則

一旦入監服刑，對其未滿2歲之幼兒、即將出生之嬰兒，均

面臨生存上之危機。乙判決未考量已為内國法化之「兒童權

利公約」等相關規定，未能斟酌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僅略

說明刑法第57條條文而未說明其理由，所為量刑評價難謂符

合刑罰相當原則及刑罰安定性，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請本院從輕量刑給予得易科罰金之刑，並為緩刑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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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惟查：

　㈠甲判決就曾冠能、蔡旻諺之犯行，已說明如何依據其2人之

部分供述，及證人即同案被告翁敬翔、羅凱民、顏冠儒、邱

莀喆、賴奕丞、證人即告訴人陳香燁、張瀞方、證人沈明

憲、許軒瑞、黃素蓮、陳芊尹、蔡馨慧、吳杰鍠、翁塘順、

鄭富全之證詞，並佐以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通

訊軟體對話紀錄、汽車權利讓渡書、簽約照片、車牌辨識系

統資料、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估價

單等證據資料，認定蔡旻諺向車商吳杰鍠買車時，既已告知

本件車輛僅作案後就由車商回收解體，其自知悉所購入車輛

要開去做不法之事，並欲將之解體以掩人耳目，且僅用車1

日即付出新臺幣16萬5千元之高昂代價，足見其於本件犯行

係居於主導地位，所辯僅係單純介紹或幫忙翁敬翔購車等

語，顯與事證不合。再依蔡旻諺與車商吳杰鍠之通訊軟體對

話：「我這三台是要馬上辦事情，馬上辦完要讓你回收，再

馬上夾掉，還要馬上換」、「開到沒監視器的地方交喔」、

「我都出來到新加坡了，你覺得事情會發生到什麼程度」、

「大概明晚你就要把車子拿回去殺了」、「我明天叫人拿現

金給你，我不要用轉帳的」、「我人閃來新加坡了，轉帳危

險」等語，尤可見蔡旻諺於翁敬翔等6人犯本案前即已全盤

清楚購買車輛之用途、其等犯案之時間、犯案車輛後續處理

方式，並有意以出境、不使用轉帳及使用權利車之方式，避

免自己曝光，而居於幕後主導之地位。另曾冠能既向吳杰鍠

表示「幾點可交」、「我會安排1個帶路」，隨後並與吳杰

鍠討論、確認交車地點，可知蔡旻諺聯繫車商吳杰鍠購買權

利車後，再接由曾冠能出面與吳杰鍠聯繫交車事宜，並安排

人員為吳杰鍠帶路，待曾冠能確認交車地點後，始由翁敬翔

出面簽約；且曾冠能在每個案發地方結束時，均指示翁敬翔

錄影，並透過通訊軟體微信接收該影片及命翁敬翔以電話回

報，之後即再轉傳影片予人在國外之蔡旻諺，顯見蔡旻諺、

曾冠能為了掌握翁敬翔等6人本案犯案之過程及狀況，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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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翁敬翔於每個地點錄影，並於結束後須當下立即打電話回

報並將影片傳送予其等觀看，此實合於大哥指揮小弟犯罪，

為確認小弟是否遵照辦理之盯場措施。其2人除隨時掌握翁

敬翔等6人本案犯案之過程及狀況外，並要求吳杰鍠準備找

人回收車輛，或再準備4輛新車以備長期抗戰，顯係盯場或

出資備戰而主導、支配翁敬翔等6人所犯本案之首謀無誤。

另對於曾冠能、蔡旻諺在原審否認犯罪所持略如上訴本院之

辯解及翁敬翔於原審所為與實情不符之證述，係刻意迴護曾

冠能、蔡旻諺之詞，而均如何不足採信，亦予詳載其指駁之

旨，核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

  ㈡乙判決就邱莀喆所處之刑，已說明第一審係綜合審酌刑法第

57條規定之科刑標準，且其縱與張敦欽等人間有糾紛，仍不

應動輒訴諸暴力，而公然施暴，致對公眾安寧造成相當程度

之滋擾，所犯並係有計畫性之犯罪，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

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參與本案犯罪之程度，

已與被害人沈明憲、許軒瑞、陳正崴調解成立之情形，暨自

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而為量處有期徒

刑8月，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

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因而予以維持之旨。

又稽之原審筆錄記載，於量刑資料調查時，邱莀喆已就其家

庭狀況（含女兒之出生證明、母親之身心障礙證明等部分）

踐行充分之調查，而於辯論終結前，邱莀喆並未主張尚有何

量刑證據請求調查（見原審卷二第23至26頁審判程序筆

錄），乙判決已將邱莀喆有需扶養罹病之母親及幼兒之家庭

狀況等情，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自難認有漏未審酌聯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規定意旨及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自

不得僅摭拾量刑未詳予記敘或擷取其中片段，而執以指摘原

審量刑違法。

四、上訴人等3人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

甲、乙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憑其個人主觀意見，任

意指摘甲、乙判決違法，係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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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判決已明白之論斷及量刑事項，再為事實上之爭執，

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綜

上，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曾冠能、

蔡旻諺所犯前揭事實欄一、㈠㈡得上訴第三審之共同攜帶兇

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名部分，上訴既不

合法，而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有想像競合犯關係而經第

一審及原審均認為有罪之毀損一般器物罪名部分，核屬刑事

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且無

同條項但書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本院即無從併予審

判，應一併駁回。至所請本院從輕量刑及為緩刑宣告部分，

亦無從併予審酌。另關於曾冠能具狀請求發還金色蘋果手機

14、型號：A2890部分，則應由執行檢察官依法處分之，附

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莊松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淳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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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70號
上  訴  人  曾冠能                     






            蔡旻諺                     








上 列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蘇清水律師  
            蘇國欽律師  
            朱冠宣律師  
上  訴  人  邱莀喆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0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84、9443、9561、13209、13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就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均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各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蔡旻諺、曾冠能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共2罪刑之判決（均相競合犯毀損一般器物罪，依序各處有期徒刑10月、10月；9月、9月），事實欄一、㈢部分，論處蔡旻諺、曾冠能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刑之判決（分別處有期徒刑1年、11月，並與上開㈠㈡部分所處宣告刑，合併各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1年2月），駁回蔡旻諺、曾冠能在第二審之上訴（此部分之原審判決，下稱甲判決）；另亦維持第一審就上訴人邱莀喆關於事實欄一、㈢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所處有期徒刑8月部分之判決（邱莀喆關於事實欄一、㈠㈡部分之罪刑，因不得上訴第三審，業經原審裁定駁回確定），駁回邱莀喆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此部分之原審判決，下稱乙判決）。已分別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蔡旻諺、曾冠能有上開事實欄一、㈠㈡㈢所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邱莀喆之事實欄一、㈢部分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甲、乙判決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均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曾冠能部分：曾冠能雖與車商吳杰鍠聯絡購車事宜，然無從據此即可證明其係居於統籌或指揮之地位，且曾冠能於本案整起事件，僅係受蔡旻諺之指揮監督、奉其指示行事而已。原審徒以證人羅凱民、吳杰鍠、翁敬翔等人之證述，乃認曾冠能既向車商訂購車輛，並要求翁敬翔於每個行事地點錄影並予回報等情，係居於指揮監督之首謀身分。然觀諸上開證人之證述，或其本身並未參與，或已指出該過程均由蔡旻諺謀劃及指導，原審認曾冠能為本件首謀，顯與證人證述不符；況依蔡旻諺於第一審自陳，其於每個案發地方結束後，翁敬翔都上傳影片給曾冠能，曾冠能並再將影片轉傳給蔡旻諺等語，由此足證曾冠能雖有要求翁敬翔錄影等情，然均係奉蔡旻諺授意及指示。是曾冠能自非本件犯罪之首謀，甲判決認曾冠能為本件首謀，其認事用法自有違誤。
　㈡蔡旻諺部分：蔡旻諺僅係應同案被告翁敬翔等人之要求，以自身管道代為居間介紹購買權利車及後續報廢事宜，縱因翁敬翔等人無法支付蔡旻諺代墊予車商吳杰鍠之購車款項，亦僅屬與其等間之民事債務糾紛，尚不可逕認蔡旻諺為首謀，而甲判決何以據此推定蔡旻諺為本件犯罪之首謀，並未於理由說明；且依曾冠能於偵查中之證言，可知翁敬翔每次犯案結束後為防免情況失控需要報警始回報曾冠能，而將拍攝之影片轉發予蔡旻諺之原因，僅係因蔡旻諺好奇欲觀看其過程，並非如甲判決所認，蔡旻諺係為掌握犯案之過程及狀況，始要求翁敬翔打電話回報並傳送影片。原審未予詳查，亦未說明何以不採納與被害人鄧紹威有過節之翁敬翔所指曾冠能始為本件犯罪首謀之證詞，逕予認定蔡旻諺為本件首謀，自有悖於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誤。
  ㈢邱莀喆：乙判決就上開事實欄一、㈢部分之量刑，未考量其與被害人已有達成和解，並獲得原諒者，致其量刑過重。且以未與全部被害人達成和解，作為不予宣告緩刑之依據，顯然已逾越法律之規定。又邱莀喆育有未滿2歲之幼兒，而配偶現懷有身孕即將生產，亦無工作收入、邱莀喆之母親及岳母均為身心障礙人士，全賴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之邱莀喆，則一旦入監服刑，對其未滿2歲之幼兒、即將出生之嬰兒，均面臨生存上之危機。乙判決未考量已為内國法化之「兒童權利公約」等相關規定，未能斟酌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僅略說明刑法第57條條文而未說明其理由，所為量刑評價難謂符合刑罰相當原則及刑罰安定性，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請本院從輕量刑給予得易科罰金之刑，並為緩刑之宣告。
三、惟查：
　㈠甲判決就曾冠能、蔡旻諺之犯行，已說明如何依據其2人之部分供述，及證人即同案被告翁敬翔、羅凱民、顏冠儒、邱莀喆、賴奕丞、證人即告訴人陳香燁、張瀞方、證人沈明憲、許軒瑞、黃素蓮、陳芊尹、蔡馨慧、吳杰鍠、翁塘順、鄭富全之證詞，並佐以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汽車權利讓渡書、簽約照片、車牌辨識系統資料、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估價單等證據資料，認定蔡旻諺向車商吳杰鍠買車時，既已告知本件車輛僅作案後就由車商回收解體，其自知悉所購入車輛要開去做不法之事，並欲將之解體以掩人耳目，且僅用車1日即付出新臺幣16萬5千元之高昂代價，足見其於本件犯行係居於主導地位，所辯僅係單純介紹或幫忙翁敬翔購車等語，顯與事證不合。再依蔡旻諺與車商吳杰鍠之通訊軟體對話：「我這三台是要馬上辦事情，馬上辦完要讓你回收，再馬上夾掉，還要馬上換」、「開到沒監視器的地方交喔」、「我都出來到新加坡了，你覺得事情會發生到什麼程度」、「大概明晚你就要把車子拿回去殺了」、「我明天叫人拿現金給你，我不要用轉帳的」、「我人閃來新加坡了，轉帳危險」等語，尤可見蔡旻諺於翁敬翔等6人犯本案前即已全盤清楚購買車輛之用途、其等犯案之時間、犯案車輛後續處理方式，並有意以出境、不使用轉帳及使用權利車之方式，避免自己曝光，而居於幕後主導之地位。另曾冠能既向吳杰鍠表示「幾點可交」、「我會安排1個帶路」，隨後並與吳杰鍠討論、確認交車地點，可知蔡旻諺聯繫車商吳杰鍠購買權利車後，再接由曾冠能出面與吳杰鍠聯繫交車事宜，並安排人員為吳杰鍠帶路，待曾冠能確認交車地點後，始由翁敬翔出面簽約；且曾冠能在每個案發地方結束時，均指示翁敬翔錄影，並透過通訊軟體微信接收該影片及命翁敬翔以電話回報，之後即再轉傳影片予人在國外之蔡旻諺，顯見蔡旻諺、曾冠能為了掌握翁敬翔等6人本案犯案之過程及狀況，而要求翁敬翔於每個地點錄影，並於結束後須當下立即打電話回報並將影片傳送予其等觀看，此實合於大哥指揮小弟犯罪，為確認小弟是否遵照辦理之盯場措施。其2人除隨時掌握翁敬翔等6人本案犯案之過程及狀況外，並要求吳杰鍠準備找人回收車輛，或再準備4輛新車以備長期抗戰，顯係盯場或出資備戰而主導、支配翁敬翔等6人所犯本案之首謀無誤。另對於曾冠能、蔡旻諺在原審否認犯罪所持略如上訴本院之辯解及翁敬翔於原審所為與實情不符之證述，係刻意迴護曾冠能、蔡旻諺之詞，而均如何不足採信，亦予詳載其指駁之旨，核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
  ㈡乙判決就邱莀喆所處之刑，已說明第一審係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規定之科刑標準，且其縱與張敦欽等人間有糾紛，仍不應動輒訴諸暴力，而公然施暴，致對公眾安寧造成相當程度之滋擾，所犯並係有計畫性之犯罪，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參與本案犯罪之程度，已與被害人沈明憲、許軒瑞、陳正崴調解成立之情形，暨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而為量處有期徒刑8月，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因而予以維持之旨。又稽之原審筆錄記載，於量刑資料調查時，邱莀喆已就其家庭狀況（含女兒之出生證明、母親之身心障礙證明等部分）踐行充分之調查，而於辯論終結前，邱莀喆並未主張尚有何量刑證據請求調查（見原審卷二第23至26頁審判程序筆錄），乙判決已將邱莀喆有需扶養罹病之母親及幼兒之家庭狀況等情，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自難認有漏未審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規定意旨及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自不得僅摭拾量刑未詳予記敘或擷取其中片段，而執以指摘原審量刑違法。
四、上訴人等3人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甲、乙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憑其個人主觀意見，任意指摘甲、乙判決違法，係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甲、乙判決已明白之論斷及量刑事項，再為事實上之爭執，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綜上，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曾冠能、蔡旻諺所犯前揭事實欄一、㈠㈡得上訴第三審之共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名部分，上訴既不合法，而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有想像競合犯關係而經第一審及原審均認為有罪之毀損一般器物罪名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本院即無從併予審判，應一併駁回。至所請本院從輕量刑及為緩刑宣告部分，亦無從併予審酌。另關於曾冠能具狀請求發還金色蘋果手機14、型號：A2890部分，則應由執行檢察官依法處分之，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莊松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淳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70號
上  訴  人  曾冠能                     



            蔡旻諺                     




上 列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蘇清水律師  
            蘇國欽律師  
            朱冠宣律師  
上  訴  人  邱莀喆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00號，起
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84、9443、9561
、13209、13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
    一審就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均依想像競合
    犯之例，各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蔡旻諺、曾冠能共同犯意圖供
    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共
    2罪刑之判決（均相競合犯毀損一般器物罪，依序各處有期
    徒刑10月、10月；9月、9月），事實欄一、㈢部分，論處蔡
    旻諺、曾冠能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刑之判決（分別處有期徒刑1年
    、11月，並與上開㈠㈡部分所處宣告刑，合併各定其應執行有
    期徒刑1年4月、1年2月），駁回蔡旻諺、曾冠能在第二審之
    上訴（此部分之原審判決，下稱甲判決）；另亦維持第一審
    就上訴人邱莀喆關於事實欄一、㈢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
    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所處有
    期徒刑8月部分之判決（邱莀喆關於事實欄一、㈠㈡部分之罪
    刑，因不得上訴第三審，業經原審裁定駁回確定），駁回邱
    莀喆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此部分之原
    審判決，下稱乙判決）。已分別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
    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蔡旻諺、曾冠能有上開事實欄一、
    ㈠㈡㈢所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邱莀喆之事實欄一、㈢部
    分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甲、乙判決所為之
    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均無足
    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曾冠能部分：曾冠能雖與車商吳杰鍠聯絡購車事宜，然無從
    據此即可證明其係居於統籌或指揮之地位，且曾冠能於本案
    整起事件，僅係受蔡旻諺之指揮監督、奉其指示行事而已。
    原審徒以證人羅凱民、吳杰鍠、翁敬翔等人之證述，乃認曾
    冠能既向車商訂購車輛，並要求翁敬翔於每個行事地點錄影
    並予回報等情，係居於指揮監督之首謀身分。然觀諸上開證
    人之證述，或其本身並未參與，或已指出該過程均由蔡旻諺
    謀劃及指導，原審認曾冠能為本件首謀，顯與證人證述不符
    ；況依蔡旻諺於第一審自陳，其於每個案發地方結束後，翁
    敬翔都上傳影片給曾冠能，曾冠能並再將影片轉傳給蔡旻諺
    等語，由此足證曾冠能雖有要求翁敬翔錄影等情，然均係奉
    蔡旻諺授意及指示。是曾冠能自非本件犯罪之首謀，甲判決
    認曾冠能為本件首謀，其認事用法自有違誤。
　㈡蔡旻諺部分：蔡旻諺僅係應同案被告翁敬翔等人之要求，以
    自身管道代為居間介紹購買權利車及後續報廢事宜，縱因翁
    敬翔等人無法支付蔡旻諺代墊予車商吳杰鍠之購車款項，亦
    僅屬與其等間之民事債務糾紛，尚不可逕認蔡旻諺為首謀，
    而甲判決何以據此推定蔡旻諺為本件犯罪之首謀，並未於理
    由說明；且依曾冠能於偵查中之證言，可知翁敬翔每次犯案
    結束後為防免情況失控需要報警始回報曾冠能，而將拍攝之
    影片轉發予蔡旻諺之原因，僅係因蔡旻諺好奇欲觀看其過程
    ，並非如甲判決所認，蔡旻諺係為掌握犯案之過程及狀況，
    始要求翁敬翔打電話回報並傳送影片。原審未予詳查，亦未
    說明何以不採納與被害人鄧紹威有過節之翁敬翔所指曾冠能
    始為本件犯罪首謀之證詞，逕予認定蔡旻諺為本件首謀，自
    有悖於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
    備、理由矛盾之違誤。
  ㈢邱莀喆：乙判決就上開事實欄一、㈢部分之量刑，未考量其與
    被害人已有達成和解，並獲得原諒者，致其量刑過重。且以
    未與全部被害人達成和解，作為不予宣告緩刑之依據，顯然
    已逾越法律之規定。又邱莀喆育有未滿2歲之幼兒，而配偶
    現懷有身孕即將生產，亦無工作收入、邱莀喆之母親及岳母
    均為身心障礙人士，全賴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之邱莀喆，則一
    旦入監服刑，對其未滿2歲之幼兒、即將出生之嬰兒，均面
    臨生存上之危機。乙判決未考量已為内國法化之「兒童權利
    公約」等相關規定，未能斟酌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僅略說
    明刑法第57條條文而未說明其理由，所為量刑評價難謂符合
    刑罰相當原則及刑罰安定性，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請
    本院從輕量刑給予得易科罰金之刑，並為緩刑之宣告。
三、惟查：
　㈠甲判決就曾冠能、蔡旻諺之犯行，已說明如何依據其2人之部
    分供述，及證人即同案被告翁敬翔、羅凱民、顏冠儒、邱莀
    喆、賴奕丞、證人即告訴人陳香燁、張瀞方、證人沈明憲、
    許軒瑞、黃素蓮、陳芊尹、蔡馨慧、吳杰鍠、翁塘順、鄭富
    全之證詞，並佐以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通訊軟
    體對話紀錄、汽車權利讓渡書、簽約照片、車牌辨識系統資
    料、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估價單等
    證據資料，認定蔡旻諺向車商吳杰鍠買車時，既已告知本件
    車輛僅作案後就由車商回收解體，其自知悉所購入車輛要開
    去做不法之事，並欲將之解體以掩人耳目，且僅用車1日即
    付出新臺幣16萬5千元之高昂代價，足見其於本件犯行係居
    於主導地位，所辯僅係單純介紹或幫忙翁敬翔購車等語，顯
    與事證不合。再依蔡旻諺與車商吳杰鍠之通訊軟體對話：「
    我這三台是要馬上辦事情，馬上辦完要讓你回收，再馬上夾
    掉，還要馬上換」、「開到沒監視器的地方交喔」、「我都
    出來到新加坡了，你覺得事情會發生到什麼程度」、「大概
    明晚你就要把車子拿回去殺了」、「我明天叫人拿現金給你
    ，我不要用轉帳的」、「我人閃來新加坡了，轉帳危險」等
    語，尤可見蔡旻諺於翁敬翔等6人犯本案前即已全盤清楚購
    買車輛之用途、其等犯案之時間、犯案車輛後續處理方式，
    並有意以出境、不使用轉帳及使用權利車之方式，避免自己
    曝光，而居於幕後主導之地位。另曾冠能既向吳杰鍠表示「
    幾點可交」、「我會安排1個帶路」，隨後並與吳杰鍠討論
    、確認交車地點，可知蔡旻諺聯繫車商吳杰鍠購買權利車後
    ，再接由曾冠能出面與吳杰鍠聯繫交車事宜，並安排人員為
    吳杰鍠帶路，待曾冠能確認交車地點後，始由翁敬翔出面簽
    約；且曾冠能在每個案發地方結束時，均指示翁敬翔錄影，
    並透過通訊軟體微信接收該影片及命翁敬翔以電話回報，之
    後即再轉傳影片予人在國外之蔡旻諺，顯見蔡旻諺、曾冠能
    為了掌握翁敬翔等6人本案犯案之過程及狀況，而要求翁敬
    翔於每個地點錄影，並於結束後須當下立即打電話回報並將
    影片傳送予其等觀看，此實合於大哥指揮小弟犯罪，為確認
    小弟是否遵照辦理之盯場措施。其2人除隨時掌握翁敬翔等6
    人本案犯案之過程及狀況外，並要求吳杰鍠準備找人回收車
    輛，或再準備4輛新車以備長期抗戰，顯係盯場或出資備戰
    而主導、支配翁敬翔等6人所犯本案之首謀無誤。另對於曾
    冠能、蔡旻諺在原審否認犯罪所持略如上訴本院之辯解及翁
    敬翔於原審所為與實情不符之證述，係刻意迴護曾冠能、蔡
    旻諺之詞，而均如何不足採信，亦予詳載其指駁之旨，核無
    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
  ㈡乙判決就邱莀喆所處之刑，已說明第一審係綜合審酌刑法第5
    7條規定之科刑標準，且其縱與張敦欽等人間有糾紛，仍不
    應動輒訴諸暴力，而公然施暴，致對公眾安寧造成相當程度
    之滋擾，所犯並係有計畫性之犯罪，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
    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參與本案犯罪之程度，
    已與被害人沈明憲、許軒瑞、陳正崴調解成立之情形，暨自
    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而為量處有期徒
    刑8月，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
    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因而予以維持之旨。
    又稽之原審筆錄記載，於量刑資料調查時，邱莀喆已就其家
    庭狀況（含女兒之出生證明、母親之身心障礙證明等部分）
    踐行充分之調查，而於辯論終結前，邱莀喆並未主張尚有何
    量刑證據請求調查（見原審卷二第23至26頁審判程序筆錄）
    ，乙判決已將邱莀喆有需扶養罹病之母親及幼兒之家庭狀況
    等情，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自難認有漏未審酌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等規定意旨及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自不得
    僅摭拾量刑未詳予記敘或擷取其中片段，而執以指摘原審量
    刑違法。
四、上訴人等3人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
    甲、乙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憑其個人主觀意見，任
    意指摘甲、乙判決違法，係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
    甲、乙判決已明白之論斷及量刑事項，再為事實上之爭執，
    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綜
    上，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曾冠能、
    蔡旻諺所犯前揭事實欄一、㈠㈡得上訴第三審之共同攜帶兇器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名部分，上訴既不合
    法，而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有想像競合犯關係而經第一
    審及原審均認為有罪之毀損一般器物罪名部分，核屬刑事訴
    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
    條項但書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本院即無從併予審判，
    應一併駁回。至所請本院從輕量刑及為緩刑宣告部分，亦無
    從併予審酌。另關於曾冠能具狀請求發還金色蘋果手機14、
    型號：A2890部分，則應由執行檢察官依法處分之，附此敘
    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林立華
                                  法　官  王敏慧
                                  法　官  李麗珠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莊松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淳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70號
上  訴  人  曾冠能                     



            蔡旻諺                     




上 列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蘇清水律師  
            蘇國欽律師  
            朱冠宣律師  
上  訴  人  邱莀喆                     


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0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84、9443、9561、13209、1364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就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㈠㈡部分，均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各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蔡旻諺、曾冠能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共2罪刑之判決（均相競合犯毀損一般器物罪，依序各處有期徒刑10月、10月；9月、9月），事實欄一、㈢部分，論處蔡旻諺、曾冠能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刑之判決（分別處有期徒刑1年、11月，並與上開㈠㈡部分所處宣告刑，合併各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1年2月），駁回蔡旻諺、曾冠能在第二審之上訴（此部分之原審判決，下稱甲判決）；另亦維持第一審就上訴人邱莀喆關於事實欄一、㈢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所處有期徒刑8月部分之判決（邱莀喆關於事實欄一、㈠㈡部分之罪刑，因不得上訴第三審，業經原審裁定駁回確定），駁回邱莀喆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此部分之原審判決，下稱乙判決）。已分別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蔡旻諺、曾冠能有上開事實欄一、㈠㈡㈢所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邱莀喆之事實欄一、㈢部分詳述其憑以認定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甲、乙判決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均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曾冠能部分：曾冠能雖與車商吳杰鍠聯絡購車事宜，然無從據此即可證明其係居於統籌或指揮之地位，且曾冠能於本案整起事件，僅係受蔡旻諺之指揮監督、奉其指示行事而已。原審徒以證人羅凱民、吳杰鍠、翁敬翔等人之證述，乃認曾冠能既向車商訂購車輛，並要求翁敬翔於每個行事地點錄影並予回報等情，係居於指揮監督之首謀身分。然觀諸上開證人之證述，或其本身並未參與，或已指出該過程均由蔡旻諺謀劃及指導，原審認曾冠能為本件首謀，顯與證人證述不符；況依蔡旻諺於第一審自陳，其於每個案發地方結束後，翁敬翔都上傳影片給曾冠能，曾冠能並再將影片轉傳給蔡旻諺等語，由此足證曾冠能雖有要求翁敬翔錄影等情，然均係奉蔡旻諺授意及指示。是曾冠能自非本件犯罪之首謀，甲判決認曾冠能為本件首謀，其認事用法自有違誤。
　㈡蔡旻諺部分：蔡旻諺僅係應同案被告翁敬翔等人之要求，以自身管道代為居間介紹購買權利車及後續報廢事宜，縱因翁敬翔等人無法支付蔡旻諺代墊予車商吳杰鍠之購車款項，亦僅屬與其等間之民事債務糾紛，尚不可逕認蔡旻諺為首謀，而甲判決何以據此推定蔡旻諺為本件犯罪之首謀，並未於理由說明；且依曾冠能於偵查中之證言，可知翁敬翔每次犯案結束後為防免情況失控需要報警始回報曾冠能，而將拍攝之影片轉發予蔡旻諺之原因，僅係因蔡旻諺好奇欲觀看其過程，並非如甲判決所認，蔡旻諺係為掌握犯案之過程及狀況，始要求翁敬翔打電話回報並傳送影片。原審未予詳查，亦未說明何以不採納與被害人鄧紹威有過節之翁敬翔所指曾冠能始為本件犯罪首謀之證詞，逕予認定蔡旻諺為本件首謀，自有悖於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及判決適用法則不當、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之違誤。
  ㈢邱莀喆：乙判決就上開事實欄一、㈢部分之量刑，未考量其與被害人已有達成和解，並獲得原諒者，致其量刑過重。且以未與全部被害人達成和解，作為不予宣告緩刑之依據，顯然已逾越法律之規定。又邱莀喆育有未滿2歲之幼兒，而配偶現懷有身孕即將生產，亦無工作收入、邱莀喆之母親及岳母均為身心障礙人士，全賴家中唯一經濟支柱之邱莀喆，則一旦入監服刑，對其未滿2歲之幼兒、即將出生之嬰兒，均面臨生存上之危機。乙判決未考量已為内國法化之「兒童權利公約」等相關規定，未能斟酌以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僅略說明刑法第57條條文而未說明其理由，所為量刑評價難謂符合刑罰相當原則及刑罰安定性，自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請本院從輕量刑給予得易科罰金之刑，並為緩刑之宣告。
三、惟查：
　㈠甲判決就曾冠能、蔡旻諺之犯行，已說明如何依據其2人之部分供述，及證人即同案被告翁敬翔、羅凱民、顏冠儒、邱莀喆、賴奕丞、證人即告訴人陳香燁、張瀞方、證人沈明憲、許軒瑞、黃素蓮、陳芊尹、蔡馨慧、吳杰鍠、翁塘順、鄭富全之證詞，並佐以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汽車權利讓渡書、簽約照片、車牌辨識系統資料、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估價單等證據資料，認定蔡旻諺向車商吳杰鍠買車時，既已告知本件車輛僅作案後就由車商回收解體，其自知悉所購入車輛要開去做不法之事，並欲將之解體以掩人耳目，且僅用車1日即付出新臺幣16萬5千元之高昂代價，足見其於本件犯行係居於主導地位，所辯僅係單純介紹或幫忙翁敬翔購車等語，顯與事證不合。再依蔡旻諺與車商吳杰鍠之通訊軟體對話：「我這三台是要馬上辦事情，馬上辦完要讓你回收，再馬上夾掉，還要馬上換」、「開到沒監視器的地方交喔」、「我都出來到新加坡了，你覺得事情會發生到什麼程度」、「大概明晚你就要把車子拿回去殺了」、「我明天叫人拿現金給你，我不要用轉帳的」、「我人閃來新加坡了，轉帳危險」等語，尤可見蔡旻諺於翁敬翔等6人犯本案前即已全盤清楚購買車輛之用途、其等犯案之時間、犯案車輛後續處理方式，並有意以出境、不使用轉帳及使用權利車之方式，避免自己曝光，而居於幕後主導之地位。另曾冠能既向吳杰鍠表示「幾點可交」、「我會安排1個帶路」，隨後並與吳杰鍠討論、確認交車地點，可知蔡旻諺聯繫車商吳杰鍠購買權利車後，再接由曾冠能出面與吳杰鍠聯繫交車事宜，並安排人員為吳杰鍠帶路，待曾冠能確認交車地點後，始由翁敬翔出面簽約；且曾冠能在每個案發地方結束時，均指示翁敬翔錄影，並透過通訊軟體微信接收該影片及命翁敬翔以電話回報，之後即再轉傳影片予人在國外之蔡旻諺，顯見蔡旻諺、曾冠能為了掌握翁敬翔等6人本案犯案之過程及狀況，而要求翁敬翔於每個地點錄影，並於結束後須當下立即打電話回報並將影片傳送予其等觀看，此實合於大哥指揮小弟犯罪，為確認小弟是否遵照辦理之盯場措施。其2人除隨時掌握翁敬翔等6人本案犯案之過程及狀況外，並要求吳杰鍠準備找人回收車輛，或再準備4輛新車以備長期抗戰，顯係盯場或出資備戰而主導、支配翁敬翔等6人所犯本案之首謀無誤。另對於曾冠能、蔡旻諺在原審否認犯罪所持略如上訴本院之辯解及翁敬翔於原審所為與實情不符之證述，係刻意迴護曾冠能、蔡旻諺之詞，而均如何不足採信，亦予詳載其指駁之旨，核無上訴意旨所指之違法。
  ㈡乙判決就邱莀喆所處之刑，已說明第一審係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規定之科刑標準，且其縱與張敦欽等人間有糾紛，仍不應動輒訴諸暴力，而公然施暴，致對公眾安寧造成相當程度之滋擾，所犯並係有計畫性之犯罪，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參與本案犯罪之程度，已與被害人沈明憲、許軒瑞、陳正崴調解成立之情形，暨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而為量處有期徒刑8月，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因而予以維持之旨。又稽之原審筆錄記載，於量刑資料調查時，邱莀喆已就其家庭狀況（含女兒之出生證明、母親之身心障礙證明等部分）踐行充分之調查，而於辯論終結前，邱莀喆並未主張尚有何量刑證據請求調查（見原審卷二第23至26頁審判程序筆錄），乙判決已將邱莀喆有需扶養罹病之母親及幼兒之家庭狀況等情，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自難認有漏未審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規定意旨及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自不得僅摭拾量刑未詳予記敘或擷取其中片段，而執以指摘原審量刑違法。
四、上訴人等3人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甲、乙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憑其個人主觀意見，任意指摘甲、乙判決違法，係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甲、乙判決已明白之論斷及量刑事項，再為事實上之爭執，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綜上，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曾冠能、蔡旻諺所犯前揭事實欄一、㈠㈡得上訴第三審之共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施強暴罪名部分，上訴既不合法，而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有想像競合犯關係而經第一審及原審均認為有罪之毀損一般器物罪名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本院即無從併予審判，應一併駁回。至所請本院從輕量刑及為緩刑宣告部分，亦無從併予審酌。另關於曾冠能具狀請求發還金色蘋果手機14、型號：A2890部分，則應由執行檢察官依法處分之，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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